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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原油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》的通知 

（国家计委 1998 年 6 月 3 日发布 计电[1998]52 号） 

经国务院批准,从今年 6 月起改革原油、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,

实现国内原油和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。现将《原油、成品

油价格改革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,并就有关问题通知

如下: 

一、原油、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,是改革石油工业管理

体制、建立现代化的石油流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国内石油价

格与国际石油价格接轨的重要转折,是国务院为扭转石油工业效益

下滑的重要举措。各级物价部门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、努力做

好石油价格改革工作,确保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。石油、石化两个

集团公司要按照方案的要求,及时制定各地区汽油、柴油的具体零

售价格,并向社会公布。两个集团公司制定的汽油、柴油及其他成

品油出厂价、批发价及零售单位的批零差率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

会备案并抄送省级物价部门。 

二、供交通、铁道、民航、新疆建设兵团等原直供用户的成

品油,在国家规定的供应办法和价格未出台前,暂按现行出厂价格执

行。民用液化气、灯用煤油、非化肥用重油、化工轻油价格,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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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规定的作价原则未下达前,暂按现行价格执行。供军队和国家储

备用的成品油出厂价格另行下达。 

三、两集团公司之外的石油产销企业按所在区域,分别执行两

集团公司有关油品价格的具体规定。 

四、各地物价部门要加强市场石油价格的管理和监督。石油

批发企业和零售单位要严格按照石油、石化两个集团公司制定的

价格销售。要认真贯彻城乡一价的规定，切实减轻农民和边远地

区的负担。要认真执行明码标价的规定,以利于社会监督。对违反

规定低价倾销的、掺杂使假缺斤短两损害消费者利益的、不实行

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,要按照《价格法》的有关规定从严查处。 

五、原油价格改革自 1998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 ; 

成品油价格改革自 1998 年 6 月 5 日起执行。 

附件:原油、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 

附件： 

原油、成晶油价格改革方案 

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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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改革原油、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目标和原则 

改革石油价格形成机制的目标是,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

求,坚持以市场为导向,建立与国际市场油价变动相适应,在政府调控

下的原油和成品油市场形成价格机制。改革的基本原则:一是有利

于保护国内石油资源,促进石油工业的发展；二是有利于促进石油

加工工业技术进步,提高管理水平,降低成本,实现集约经营;三是有

利于促进统一、开放、竞争、有序的石油流通体制的建立;四是充

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,保持市场油价的相对稳定。 

二、国产陆上原油价格 

（一）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石化集团公司之间购销的原油

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。协商确有困难时,由两个集团公司报请国家

发展计划委员会协调、裁定。两个集团公司内部油田与炼厂之间

购销的原油价格由集团公司自主制定。 

（二）购销双方协商的基本原则是,国内陆上原油运达炼厂的

成本与进口原油到厂成本基本相当。为使炼厂优先接收国内原油,

在正常情况下,国内原油到厂成本应略低于进口原油到厂成本。 

（三）购销双方结算价格（不含税）,由原油基准价格和贴水

（或升水）两部分构成。原油基准价格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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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每月国际市场相近品质原油离岸价加关税确定。两个集团公司

每月 27 日（节假日顺延）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报送上月 26 日

至本月 25 日新加坡市场相近品质的参照油种各交易日的实际成交

价格。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按各交易日的平均价格加关税确定原

油基准价,于月底发布,下月 1 日起执行。贴水（或升水）由购销双

方根据原油运杂费负担和国内外油种的质量差价以及市场供求等

情况协商确定。 

（四）国内原油分为轻质油、中质油 I、中质油 II、重质油四

类。国际相近品质参照油种为:轻质油参照塔皮斯原油,中质油 I 参

照米纳斯原油,中质油 II 参照辛塔原油,重质油参照杜里原油。 

三、汽油、柴油价格 

（一）汽油、柴油零售价格由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。由

国家发展计划委员制定并公布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汽油、柴油

（标准品）零售中准价格,由两个集团公司在上下 5%的幅度内制

定具体零售价格。非标准品价格不规定零售中准价,具体零售价由

两个集团公司按标准品价格和国家规定的汽油、柴油品质比率表

自行确定和公布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347


